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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專案諮詢小組第 4 次會議 
紀錄 

 

壹、 主席致詞(略) 

貳、 確認上次會議紀錄：洽悉。 

參、 統籌機關報告 

決  定： 

一、 有關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實施指引之研發課程

進度，感謝已提交課程之機關，至未能依進度提交之機

關再請配合。 

二、 有關 115 年促進轉型正義基金需求，請各機關評估，

如有經費需求請提報教育部彙整回復國發會檔案局。 

三、 其他相關報告事項，請參閱。 

 

肆、 報告事項 

案  由：「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(2023 年至 2026 年)」之各

級學校教育辦理情形。【報告機關：教育部】 

說  明：詳如議程之說明內容。 

    決  定： 

一、 請本部學務特教司蒐整委員及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

處之意見提供本部各單位研擬規劃時參考運用。 

會議時間 113 年 12 月 31 日（星期二）下午 2 時 

會議地點 教育部 216 會議室 

主持人 林常務次長騰蛟 紀錄 林靜蓉專員 

出席人員 如簽到表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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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 請本部各相關單位參考本次會議發言紀要，針對轉型正

義教育推動規劃及作為持續精進，包含多元活動可結合

重要節日，同時也應聚焦於轉型正義。 

三、 有關轉型正義教育成果，除量化外，委員建議可增加質

化的部分。自本部承接轉型正義教育業務以來，採漸進

式推動，相關辦理成效的指標或機制，是未來可評估進

步的部分。 

四、 本部轉型正義教育專案會議會於 114 年每 3 個月召開 1

次，第 1 次會議預訂於 3 月辦理，主題為 114 年推動規

劃，將於第 1 季先盤點確認本部各單位以轉型正義為主

題辦理業務推動的規劃，並於整年度陸續分次會議掌握

辦理情形；本次會議委員關注事項將納入本部專案會議

持續辦理。 

 

伍、 討論事項 

案 由 1：「國家轉型正義教育行動綱領實施指引」辦理情形，提

請討論。【提案機關：教育部】 

說  明：詳如議程之說明內容。 

    決  定： 

一、 請各部會依照委員及行政院人權及轉型正義處意見，檢

修精進轉型正義教育推動事宜，並結合 114 年規劃於

114 年第 1 季跨部會專案諮詢小組會議提出具體回應說

明。 

二、 已提交計畫相關表件之機關有內政部移民署、內政部警

政署、國防部軍情局、國防部法律司、行政院人事行政

總處等，經本次會議後，請上開機關參照委員建議檢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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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及教材內容，於 114 年第 1 次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

專案諮詢小組會議確認後，始納入教育訓練。後續並於

專題報告時說明進度及效益，以能滾動修正課程或教材

內容。 

三、 請尚未提交相關表件之機關能審慎研議研發課程及編

選教材，建議可先閱讀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彙整上架之

數位課程，了解轉型正義的原則及概念，以按照指引進

階研發與機關或案件當事人沿革之相關課程，以符合所

屬人員從業特性，更能體會議題的重要性。 

四、 建請持續依照實施指引所列分配之學習主題，參考主題

課程相關計畫表件，持續辦理研發課程、教材編選及教

育訓練等推動事宜。114 年課程規劃如已有相關安排，

可無待 3 個月會議，採隨時提交相關計畫表件，會由本

部傳送專案諮詢小組委員檢視；如機關研發課程過程中

已納入外部專家學者意見，則請說明調整計畫表。 

五、 至機關所提出待協助事項，請統籌機關(本部)持續掌握

給予協助，例如 114 年專業社群活動，可規劃辦理 114

年進階課程之前導增能，讓機關了解學習主題的意義，

並能連結已研發之課程，持續精進。 

案 由 2：114 年跨部會轉型正義教育諮詢小組會議主題規劃案。

【提案機關：教育部】 

    說  明：詳如議程之說明內容。 

    決  定：本案請依規劃於 4 月、7 月、10 月、12 月召開，並請統

籌機關(本部)於會前一個月提供報告格式，請相關機關

預做準備。 
陸、 臨時動議：無。 
柒、 散會：下午 4 時 30 分。 


